
- o .桉印虔與巴甚斯坦政府柱昔的共同了 

解，1§仆米爾當前的爭端是該邦應歸附印度或巴基 

斯上的問題，此項問題將由査謨1!§：什米爾邦人民參 

加自由公正之全民表决來决定。前文巳指出，此爲 

—九四A年四月二十一H安全理事會决讒案及委員 

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的根據，且後一决議 

案第一條已用明朗及毫無疑義的措辭說明此項立 

場。印度政府上述之行動及其發言人在國民大會及 

其他場合最近發表之言論，足以證明印度欲改變立 

場，並將該邦歸附印度或巴基斯坦之間題，變成該 

邦自完成無條件歸附印度以後如何脫離的問題。 

巴基斯坦政府認爲印度政庥此項行動係公然破 

壤委員會一九四九牟一月五日决議案中所載的國際 

協定。倘印度方面執迷不悟,恐安全理事會及委員 

會爲啄什米爾爭端和平解决所莫定之甚礎將晃之破 

壤無餘。 

一一.巴基斯坦政府又認爲印度此次設法對査 

謨什米爾邦之憲法預作判斷:》不待該邦歸附印度 

或巴基斯坦的問題獲得决定以前,卽邀請該邦代表 

前來參加討論印度憲法之創制，顯然違肾委員會於 

—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通過 

兩决,案之文字與精祌。該兩决議案一經印度及巴 

基斯坦接受，卽構成有約束雙方政If力量的國際協 

定。此項協定內規定歸附問題領由該邦人民藉自由 

公正之全民表决來决定iu何解决，惟有等待該邦歸 

附印度或歸附巴基斯坦之間題决定之後，始發生創 

制該邦憲法或該邦參加創制自治頜法之間題。 

—二 ‧巴墓斯坦政府茲請委員會採取迅速行 

動，糾正印度政府所造成之情勢。 

委員會倘能吿知本人擬採何種措施制止印度政 

府繼續遵循此項行動方向,以備巴基斯坦政府之參 

考刖本人不勝成荷，蓋因印度政府之行動，非tB—將 

使委員會刻在從事之困難磋商益趨複雜，有損印度 

與巴基斯坦之間和平解决之前途,而且是逮抗委員 

會、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權力之表示。委員會當同 

意，如鄭重締訂的一項國際協定，可由豨訂國一方 

隨意拋棄，視同廢紙J則國際關係之前途赏芨岌可 

危。委員會諒亦同意，印度政ft對查謨1$什米爾邦 

歸附問題的政策改變，可能使印度與巴甚斯iFl之, 

係餱甫惡化，結果則阈際f〖l平與:安全乂將重受咸 

脊。 

巴基斯iFl政府請委員會將本函抄件一份 

轉送安全a事會。 

( 簽名 ) G U R M A N I 

附件五十三 

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委員會主席就印度政 

府邀請査謨P客什米爾政府選派代表參加印 

度國民大會一事致巴基斯坦政府咯什米爾 

事務部部長函（S/AC. 12/217 )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—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

—九四九年六月日閣下就印度政府邀請査 

謨咪什米爾政府指派代表參加印度國民大會二事致 

本人函（附件五十三）業已接悉。 

來函經已轉送聯合國委員會，並經誌悉。委員 

會决定於適赏時間將該函抄件送交安全理事會，備 

其參考。 

委員會認爲目前對此問遛採取任何其他行動J 

恐難有具體之效果o 

( 簽名 ) C a r l o s A. LEGUIZAMÔN 

文件S/1430/Add. 2 

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：査謨喀什 

米爾邦地圖，上载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於 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先後批 

准之n省喇基軍事協定所議定之停火線 

(â閲聯合阈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三次 

臨時報吿書（件二十六）。） 

匚原件：其文〕 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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